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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
施工图设计文件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

经开区建设局、重庆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各勘察设计单

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经研究，决定进一步优化社会投

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（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工业项目、仓储

项目，满足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1 万平方米、建筑高度不大于 24

米，且不涉及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物品或危险品，以下简称

“小低项目”）施工图设计文件管理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取消小低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（涉及高切坡、深基

坑、高填方的除外），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和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

设计文件不再作为办理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的前置条件。在办理

施工许可时应提交符合现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及有关管理规定



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备查，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对提交的施工图设

计文件质量负主体责任。 

二、实行小低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质量全覆盖事中事后监管。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收到施工图设计文件后 5 个

工作日内，完成质量检查。施工图设计文件质量检查应委托符合

资格要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承担，所需经费纳入各区县政府年度

预算。 

受委托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现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及

有关管理规定完成审查，向区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质量检查

意见，并对检查意见负责。检查意见为不合格的应说明原因。 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将检查意见及时反馈建设

单位，对检查意见为不合格的项目应依法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，

并限期整改。建设单位完成整改并取得合格的检查意见后，方可

重新开工。质量检查不合格的将记入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的不良

信用信息。 

三、本通知内容与《关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

勘察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建〔2019〕469 号）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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